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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
488號
聯絡人：周小姐
聯絡電話：(02)8590-6745
傳真：(02)8590-6048
電子郵件：hpwwchou@mohw.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衛部保字第1141260113C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之pdf檔各1份 

(A21000000I_1141260113C_doc6_Attach1.pdf、
A21000000I_1141260113C_doc6_Attach2.pdf、
A21000000I_1141260113C_doc6_Attach3.pdf)

主旨：「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辦

法」第三條、第七條，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4日

以衛部保字第1141260113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

本(含法規命令條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

請查照。

正本：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醫院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本部全民健康保險會(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
擬訂辦法第三條、第七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會議召開時，應邀請不具民意代表身分之下列代表參加： 

一、主管機關代表一人。 

二、專家學者二人。 

三、被保險人代表二人。 

四、雇主代表二人。 

五、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三十一人。 

第七條  本會議之代表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期滿得續任之，代表

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會議代表由全民健康保險會遴薦推派者，於任期內失去委

員身分時，得由該會重行遴選推派。 

代表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出任者，若有變動，應依前條規定

重新推派。 

本會議代表任期屆滿而尚未完成新任代表聘任時，延長其執

行職務至新任代表就任時為止，並以不超過六個月為限；本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修正施行前，最後聘任之本會

議代表，亦同。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
擬訂辦法第三條、第七條修正總說明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辦法（下稱本

辦法）於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一日訂定發布、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並於一百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本次為第二次修正。 

本次修正係為確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

擬訂會議(下稱本會議)代表任期屆滿而未能完成聘任前，能如期召開本

會議辦理醫療服務擬訂事項，以維護保險對象使用醫療服務權益及醫療

需求，並使醫療服務納入健保給付建議案能如期納入健保給付，及為避

免本會議代表具有民意代表身分，造成行政與立法權限混淆，應訂定公

正客觀機制，爰修正本辦法第三條、第七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本會議代表不得具有民意代表身分。(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本會議代表任期屆滿而未能完成聘任之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七條)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
擬訂辦法第三條、第七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本會議召開時，應

邀請不具民意代表身分

之下列代表參加： 

一、主管機關代表一人。 

二、專家學者二人。 

三、被保險人代表二人。 

四、雇主代表二人。 

五、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

代表三十一人。 

第三條  本會議召開時，應

邀請下列代表參加： 

一、主管機關代表一人。 

二、專家學者二人。 

三、被保險人代表二人。 

四、雇主代表二人。 

五、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

代表三十一人。 

有關修正民意代表不得為本

會議代表，說明如下： 

一、 我國憲法依現代國家統

治模式採權力分立原則

設計，係透過公權力分

散設置，相互制衡，避

免集中造成權力濫用。

司法院釋字第四一九號

解釋理由書：「…憲法上

職位之兼任是否相容，

首應以有無違反權力分

立之原則為斷。一旦違

反權力分立原則即屬違

憲行為。…」即揭示此

一原則。 

二、 民意代表肩負權力分立

中有關立法權之行使，

並代表民意監督行政機

關，為避免行政與立法

權限混淆，民意代表兼

任職務自應遵守憲法上

權力分立原則。 

三、 本會議代表依全民健康

保險法第四十一條第四

項授權，召開會議擬訂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代表透過會議進行意見

交流，形成政府政策之

法令依據，是以，對於

政府機關意思形成與決

定具關鍵性影響，屬行

政權核心事務，若由民

意代表兼任，恐使權力

分立界線模糊化。 

四、 依立法委員行為法第十

五條：「立法委員受託對

政府遊說或接受人民遊

說，…」及遊說法第二

條第一項:「本法所稱遊



  

說，指遊說者意圖影響

被遊說者或其他所屬機

關對於法令、政策或議

案之形成、制定、通過、

變更或廢止，而以口頭

或書面方式，直接向被

遊說者或其他指定之人

表達意見之行為。」第

三項第二款：「本法所稱

被遊說者如下：…二、

各級民意代表。」規定

各級民意代表可能成為

政策之遊說者或被遊說

者，當其接受人民遊說

而匯聚意見後，若參與

行政機關政策、議案或

法令形成，恐致行政與

立法權限集中而產生權

限衝突。 

五、 本會議代表基於民眾醫

療需求，就保險人所提

出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

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研議擬訂，既屬「行政」

權限行使之一環，為避

免權限混淆，參考醫療

法第一百條、醫師懲戒

辦法第三條及衛生福利

部醫事審議委員會設置

要點第三點規定，修正

第一項規定，建立公正

客觀機制。 

第七條  本會議之代表均為

無給職。任期二年，期滿

得續任之，代表機關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會議代表由全民健

康保險會遴薦推派者，於

任期內失去委員身分

時，得由該會重行遴選推

派。 

代表保險醫事服務提

供者出任者，若有變動，

應依前條規定重新推派。 

第七條  本會議之代表均為

無給職。任期二年，期滿

得續任之，代表機關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會議代表由全民健

康保險會遴薦推派者，於

任期內失去委員身分

時，得由該會重行遴選推

派。 

代表保險醫事服務提

供者出任者，若有變動，

應依前條規定重新推派。 

有關增訂第四項延長執行職

務之例外規定，說明如下： 

一、 現行條文並未規範任期

屆滿後，倘相關團體未

能如期推派新任代表完

成聘任情形應如何處

置，為確保會議能如期

召開，使醫療服務納入

健保給付建議案納入健

保給付，以維護保險對

象使用新醫療服務權益

及醫療需求。 



  

本會議代表任期屆滿

而尚未完成新任代表聘

任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

新任代表就任時為止，並

以不超過六個月為限；本

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

年三月二十四日修正施

行前，最後聘任之本會議

代表，亦同。 

二、 由於一百十二年聘任之

本會議代表任期至一百

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為避免新任代表未

及時就任，爰新增使前

開任期之代表得溯及適

用延長執行職務之規

定。 

 


